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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有關單位： 

  《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“二線”封關運行信用信息管理使用（暫行）辦法》

已經合作區執委會、省政府橫琴辦同意，現印發給你們，請認真貫徹執行。執行

中遇到的問題，請徑向合作區統計局反映。 

 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執行委員會 

  廣東省人民政府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工作辦公室 

  2024年 2 月 9日 

 

 

 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“二線”封關運行信用信息管理使用（暫行）辦法 

  第一條  為落實合作區實現“二線”封關運行後，高標準實施貨物“一線”

放開、“二線”管住，人員進出高度便利的要求，根據《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

設總體方案》《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》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對橫

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監管辦法》《珠海經濟特區反走私綜合治理條例》等相關規定，

推進實施“風險、分類、信用、協調、智慧”監管機制，結合合作區實際，制定

本辦法。 

  第二條  本辦法的適用範圍為橫琴島“一線”和“二線”之間的海關監管區

域。其中，橫琴與澳門特別行政區之間設為“一線”；橫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

境內其他地區（以下簡稱內地）之間設為“二線”。 

第三條  本辦法適用於合作區“二線”封關運行後，在合作區範圍內活動及

經“一線”和“二線”進出合作區的企業、單位和個人。   

第四條  合作區建立健全信用記錄形成機制，實現與海關、公安機關、市場

監督管理等單位信息互聯互通。依托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智慧口岸公共服務平台

（以下簡稱公服平台）做好信用信息記錄、傳輸、共享、使用、管理等工作，及



時歸集企業、單位和個人在出入境、出入“二線”通道、區內生產經營等活動中

形成的信用信息，建立企業、單位和個人信用檔案。 

  第五條  合作區基於公服平台，對在合作區內設立或駐合作區從事活動的企

業、單位和在合作區學習、就業、創業、生活等的個人進行備案管理。對信用信

息良好的企業、單位和個人，建立“二線”通行“白名單”制度。 

  第六條  企業、單位和個人違反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行政處罰條例》《珠

海經濟特區反走私綜合治理條例》等有關監管規定，在海關、公安機關、市場監

督管理等單位反走私執法中出現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列入“分線管理”嚴重失信主

體名單並錄入企業、單位和個人信用檔案： 

  (一)構成犯罪，被處以刑罰或者免予刑事處罰的; 

  (二)被處以行政處罰且被認定情節嚴重的; 

  (三)依照法律、法規以及相關政策規定應當列入嚴重失信主體名單的。 

  第七條  企業、單位和個人出現本辦法第六條規定相關情形的，由合作區打

擊走私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認定並列入“分線管理”嚴重失信主體名單，通

過公服平台推送告知當事人。 

  企業、單位和個人被列入“分線管理”嚴重失信主體名單的管理期限為 1

年，管理期限內出現第六條相關情形的，則按最新情形認定之日重新計算管理期

限。管理期滿後自動移出“分線管理”嚴重失信主體名單。 

  第八條  對列入“分線管理”嚴重失信主體名單的個人實施以下管理措施： 

  （一）在嚴重失信主體名單管理期限內移出“二線”通行“白名單”；  

  （二）合作區有關部門依職責列為重點監管對象； 

  （三）從指定的“二線”通道出入合作區； 

  （四）限制認定為合作區高端、緊缺人才； 

（五）法律、法規規定的其他措施。   

第九條  對列入“分線管理”嚴重失信主體名單的企業、單位實施以下管理

措施： 



  （一）在嚴重失信主體名單管理期限內移出“二線”通行“白名單”； 

  （二）合作區行業主管部門依職責約談其主要負責人； 

  （三）合作區有關部門依職責加大日常監管和查驗力度、提高隨機抽查比例

和頻次等措施； 

（四）法律、法規規定的其他措施。   

第十條  鼓勵列入“分線管理”嚴重失信主體名單的企業、單位和個人主動

糾正失信行為，消除不良影響，積極申請信用修復。 

  被列入“分線管理”嚴重失信主體名單的企業、單位和個人，自列入之日起

180日內未再出現第六條相關情形的，可主動申請提前移出“分線管理”嚴重失

信主體名單，在公服平台提交相關責任義務已履行完畢的材料並作出承諾後，按

流程移出“分線管理”嚴重失信主體名單。 

  法律、法規和國家規定不予修復的，從其規定。 

  第十一條  本辦法自合作區正式封關運行之日起施行。 

 


